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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建筑施工安全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奖励制度（试行）的通知
有关单位：
   为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社会监督，鼓励和奖励举报建筑施工安全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整治违法违规行为和发现排除事故隐患，防止和减少建筑安全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我委制定了《建筑施工安全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奖励制度（试行）》，现印发给你们。
举报电话：72379427  举报邮箱：ajz72379343@163.com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0年12月7日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建筑施工安全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举报奖励制度（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社会监督，鼓励和奖励举报建筑施工安全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整治违法违规行为和发现排除事故隐患，防止和减少建筑安全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涪陵辖区内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和奖励适用本制度。
    第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举报人）对建筑安全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有举报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条 举报人可走访或采用电话、信件、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向区住房城乡建委举报建筑安全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第五条 建筑安全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实行实名制，举报人需提供电话等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包括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地点、发生时间、性质、可能存在的危害程度等。 

举报人应对提供材料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和单位；否则，一经查实，依法追究其责任。
第六条 区住房城乡建委应建立接报信息登记及处理台帐，并立即组织核查，对查实的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迅速采取措施，督促相关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并依法依规实施行政处罚。
第七条 受理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有关情况保密，不得向被举报单位、个人或社会泄露举报人有关个人资料、案情及接受奖励的情况。违反规定的，依法追究行政责任。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等违法行为，将移送司法机关、监察部门依法进行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条 事故隐患根据物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管理缺陷和可能导致事故损失程度划分为四个等级。
1. 特别重大事故隐患，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2. 重大事故隐患，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3. 较大事故隐患，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4. 一般事故隐患，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第九条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重庆市建筑管理条例》《重庆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认定。
第十条 区住房城乡建委设立建筑安全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奖励基金，对举报的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经核查属实给予一定的奖励。
第十一条 举报人获得本制度规定的奖励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 实名举报；
2. 有明确、具体的举报对象；
3. 举报人提供的线索事先未被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掌握；
4. 举报事项被确认属实，且未落实整改的；
5. 举报人不属于具有建筑安全生产管理、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或其授意的他人；
6. 不存在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奖励情形。
第十二条 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奖励每季度评审一次，每季度最后一个月下旬颁发奖金。奖励标准分为4个等次，1等次为200元，2等次为500元，3等次为1000元，4等次为2000元。
1. 事故隐患举报奖励等次，原则上按事故隐患等级划分：一般事故隐患为1等次，较大事故隐患为2等次，重大事故隐患为3等次，特别重大事故隐患为4等次。
2. 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奖励等次，原则上按对应法律法规处罚款额划分：罚款1万元以下为1等次，罚款1万元及以上—10万元以下为2等次，罚款10万元及以上—30万元以下为3等次，罚款30万元及以上为4等次。
第十三条 具体实施奖励的标准由区住房城乡建委依据下列情况制定。
1. 举报内容或线索真实、详尽程度；
2. 挽回经济损失；
3. 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整改的紧迫程度；
4. 违法行为涉及金额；
5. 造成或可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6. 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
7. 社会影响的严重程度。
第十四条 区住房城乡建委将领奖的时间、地点及领奖方式通知举报人;举报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凭有效证件到通知地点领取举报奖金，特殊情况可延长至60日，逾期未领的，视为自动放弃。 

第十五条 同类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举报人的只奖励最先举报者。
第十六条 本举报奖励制度自印发之日开始实施，由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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